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地停字第52號

聲  請  人  九月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林孟儒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黃建華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原處

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

停止。……（第3項）於行政訴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

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行政法院

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

有重大影響者，不在此限。」次按訴願法第93條第2項、第3

項規定：「……（第2項）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

者，或原行政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

情事，並非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受理訴願機關或

原行政處分機關得依職權或依申請，就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

一部，停止執行。（第3項）前項情形，行政法院亦得依聲

請，停止執行。」準此，我國法制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停

止執行為例外，行政機關之處分或決定，在依法撤銷或變更

前，具有執行力，原則上不因提起行政救濟而停止執行。是

於行政訴訟起訴前裁定停止執行，必須具備「原行政處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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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顯有疑義」,或「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

「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及「對公益無重大影響」之消

極要件。所謂「合法性顯有疑義」，係指依行政處分之形式

觀之，其違法係明顯，且不待調查即得認定而言，並非行政

處分有違法事由，即當然構成；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

則指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

認達到回復困難的程度，而且其損害不能以相當金錢填補者

而言，至於當事人主觀認知上難於回復之損害，非屬該條所

指難於回復之損害；另所謂「急迫情事」，則指原行政處分

已開始執行或隨時有開始執行之虞。再者，上揭條文所定

「對公益無重大影響」之消極要件，意指原處分或決定之執

行雖符合前揭積極要件，但如對公益有重大影響，仍不許裁

定停止執行。是以，聲請停止執行事件如未具備積極要件，

即應駁回所請，核無再審究其消極要件是否具備之必要。又

停止執行制度係屬暫時之權利保護，非本案救濟程序，法院

須於有限時間內，依即時可得調查之證據，就停止執行要件

事實之存否而為認定，聲請人應就其符合停止執行之要件事

實負其釋明之責，倘停止執行之聲請，經審查結果，於上揭

法定要件欠缺其一，乃屬要件不備，即應駁回。

二、末按受處分人固得於起訴前向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

行，惟訴願法第93條第2項既規定受處分人得申請受理訴願

機關或原處分機關停止執行，自得由上開機關獲得救濟，殊

無逕向行政法院聲請之必要。且行政訴訟係審查行政處分違

法之最終機關，若一有行政處分，不待訴願程序即聲請行政

法院停止原處分之執行，無異規避訴願程序，而請求行政法

院為行政處分之審查，故必其情況緊急，非即時由行政法院

予以處理，則難以救濟，否則尚難認有以行政法院之裁定予

以救濟之必要，應認欠缺保護之必要，而駁回其聲請（最高

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1487號裁定意旨參照參照）。

三、事實概要：

　　緣聲請人經營之「○○○○（址設臺北市○○區○○路00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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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號）」，經相對人於民國114年4月15日稽查，查獲貯存下

列逾期食品（以下合稱系爭食品）：㈠「月光牌雙效泡打粉

（有效日期：114年2月10日）」1罐（置於作業區乾倉，下

稱系爭食品A）；㈡「英倫早餐茶（有效日期：109年4月25

日）」1盒（置於作業區置物架，下稱系爭食品B）；㈢「英

倫早餐茶（有效日期：111年10月5日）」1盒（置於作業區

置物架，下稱系爭食品C）。嗣相對人認聲請人違反食品安

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規定，依食

安法第2條、第15條第1項、第44條第1項第2款、第52條第1

項第1款、第55條、第55條之1、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行政罰

行為數認定標準（下稱行為數認定標準）第2條、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法第44條第1項罰鍰裁罰標準（下稱裁罰標準）第4

條，於114年6月23日以北市衛食藥字第1143026047號裁處書

（下稱原處分），處聲請人罰鍰新臺幣（下同）90萬元。聲

請人不服，提起訴願，並於訴願繫屬中向本院聲請停止執

行。

四、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遭查處時，固將系爭食品放置於員工食品放置區，然

系爭食品A係作為研發新品樣品蛋糕胚之用，系爭食品B、C

則係作為製作員工餐之用，均非聲請人販售產品之原料、半

成品或成品，且系爭食品逾有效日期甚久，絕無可能用於擬

販售予消費者之產品，故聲請人僅係違反食安法第8條第1

項、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第6條，相對人應依食安法第44

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先命聲請人限期改正。再者，相對人已

就聲請人同一行為，先命限期改正，後又以原處分處以90萬

元之罰鍰，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此

外，系爭食品固有3件，然聲請人「貯存」之行為乃一持續

之行為，應認定為違反一行政法上義務之繼續犯，況系爭食

品B、C之品名相同，不應視為不同品項，相對人誤認聲請人

之行為數為3次，而不當裁處90萬元之罰鍰，自有違誤。又

聲請人違反義務之情節輕微，且資力微薄，原處分裁處9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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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之罰鍰，違反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綜上，足認原處分之

合法性顯有疑義。

　㈡聲請人業就原處分提起訴願，且聲請人之實收資本額僅為50

萬元，歷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後，業務更形萎縮，近

期未有實質淨利，尚須逐月負擔房租及人事費用成本，若遭

執行90萬元之罰鍰，資金缺口將無法填補，恐致聲請人破產

而無法營運，屬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迫切情事。

　㈢並聲明：停止原處分之執行。

五、本院查：

　㈠聲請人經營之「○○○○」，經相對人於114年4月15日稽

查，查獲系爭食品，嗣相對人認聲請人違反食安法第15條第

1項第8款規定，依食安法第2條、第15條第1項、第44條第1

項第2款、第52條第1項第1款、第55條、第55條之1、行為數

認定標準第2條、裁罰標準第4條，於114年6月23日以原處分

處聲請人罰鍰90萬元。聲請人不服，提起訴願，並於訴願繫

屬中向本院聲請停止執行等情，有原處分、訴願書、臺北市

政府衛生局食品衛生限期改善通知單等影本在卷可參（本院

卷第19-22頁、第25-34頁、第43頁）。

　㈡聲請人已提起訴願，然未向訴願機關申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

乙節，有本院電話紀錄附卷可稽（本院卷第55頁），故本件

並無因訴願機關或相對人遲未對停止執行之申請為准駁，造

成非即時聲請由本院處理則有難以救濟之緊急情況。而聲請

人提起訴願後，既非不能向訴願機關申請停止原處分之執

行，自無向本院聲請之必要，則其捨訴願機關而逕向本院聲

請停止執行，無異規避訴願程序，而請求本院為行政處分之

審查，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應認本件聲請欠缺權利保護必

要。

　㈢又聲請人前述四、㈠之主張，係對於原處分合法性之爭執，

核屬本案實體爭議，且依現有事證，難認原處分有何不待調

查顯然即知之違法，難謂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仍待法

院於本案訴訟審酌兩造之主張，並依相關證據綜合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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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至聲請人雖主張其若遭執行90萬元之罰鍰，資金缺口將無法

填補，恐致其破產而無法營運等情。惟聲請人若因執行罰鍰

而受有損害，核屬財產上之損失，並非無從以金錢估計其價

值，依一般社會通念，難認不能以金錢賠償，非屬行政訴訟

法第116條第3項前段所稱之「難於回復之損害」，與聲請停

止執行之要件不合，自難謂有不能以金錢賠償或難於回復原

狀之急迫情況。

　㈤綜上所述，本件停止執行之聲請，核與停止執行之要件不

符，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㈥末按裁定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行政訴訟法第188條第3項定

有明文。又觀同法第116條第4項規定之整體文義，應認本項

所定之「應先徵詢當事人之意見」，主要係在使相對人即行

政機關有對應否停止執行為陳述及釋明之機會；尤其聲請停

止執行事件，事屬急迫，故此所稱「應先徵詢當事人之意

見」，應認屬訓示性規定，即法院得就事件之整體情形斟酌

之（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抗字第180號裁定意旨參照）。因

本件停止執行之聲請，不符合前述停止執行之要件，本院自

無徵詢或聽取當事人意見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審判長法　官　張瑜鳳

　　　　　　　　　　　　　　　法　官　陳彥霖

　　　　　　　　　　　　　　　法　官　謝昀芳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

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蔡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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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地停字第52號
聲  請  人  九月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孟儒  




相  對  人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代  表  人  黃建華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第3項）於行政訴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行政法院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在此限。」次按訴願法第93條第2項、第3項規定：「……（第2項）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者，或原行政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行政處分機關得依職權或依申請，就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停止執行。（第3項）前項情形，行政法院亦得依聲請，停止執行。」準此，我國法制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停止執行為例外，行政機關之處分或決定，在依法撤銷或變更前，具有執行力，原則上不因提起行政救濟而停止執行。是於行政訴訟起訴前裁定停止執行，必須具備「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或「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及「對公益無重大影響」之消極要件。所謂「合法性顯有疑義」，係指依行政處分之形式觀之，其違法係明顯，且不待調查即得認定而言，並非行政處分有違法事由，即當然構成；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則指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的程度，而且其損害不能以相當金錢填補者而言，至於當事人主觀認知上難於回復之損害，非屬該條所指難於回復之損害；另所謂「急迫情事」，則指原行政處分已開始執行或隨時有開始執行之虞。再者，上揭條文所定「對公益無重大影響」之消極要件，意指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雖符合前揭積極要件，但如對公益有重大影響，仍不許裁定停止執行。是以，聲請停止執行事件如未具備積極要件，即應駁回所請，核無再審究其消極要件是否具備之必要。又停止執行制度係屬暫時之權利保護，非本案救濟程序，法院須於有限時間內，依即時可得調查之證據，就停止執行要件事實之存否而為認定，聲請人應就其符合停止執行之要件事實負其釋明之責，倘停止執行之聲請，經審查結果，於上揭法定要件欠缺其一，乃屬要件不備，即應駁回。
二、末按受處分人固得於起訴前向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惟訴願法第93條第2項既規定受處分人得申請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處分機關停止執行，自得由上開機關獲得救濟，殊無逕向行政法院聲請之必要。且行政訴訟係審查行政處分違法之最終機關，若一有行政處分，不待訴願程序即聲請行政法院停止原處分之執行，無異規避訴願程序，而請求行政法院為行政處分之審查，故必其情況緊急，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則難以救濟，否則尚難認有以行政法院之裁定予以救濟之必要，應認欠缺保護之必要，而駁回其聲請（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1487號裁定意旨參照參照）。
三、事實概要：
　　緣聲請人經營之「○○○○（址設臺北市○○區○○路00巷0號）」，經相對人於民國114年4月15日稽查，查獲貯存下列逾期食品（以下合稱系爭食品）：㈠「月光牌雙效泡打粉（有效日期：114年2月10日）」1罐（置於作業區乾倉，下稱系爭食品A）；㈡「英倫早餐茶（有效日期：109年4月25日）」1盒（置於作業區置物架，下稱系爭食品B）；㈢「英倫早餐茶（有效日期：111年10月5日）」1盒（置於作業區置物架，下稱系爭食品C）。嗣相對人認聲請人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規定，依食安法第2條、第15條第1項、第44條第1項第2款、第52條第1項第1款、第55條、第55條之1、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行政罰行為數認定標準（下稱行為數認定標準）第2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4條第1項罰鍰裁罰標準（下稱裁罰標準）第4條，於114年6月23日以北市衛食藥字第1143026047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處聲請人罰鍰新臺幣（下同）90萬元。聲請人不服，提起訴願，並於訴願繫屬中向本院聲請停止執行。
四、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遭查處時，固將系爭食品放置於員工食品放置區，然系爭食品A係作為研發新品樣品蛋糕胚之用，系爭食品B、C則係作為製作員工餐之用，均非聲請人販售產品之原料、半成品或成品，且系爭食品逾有效日期甚久，絕無可能用於擬販售予消費者之產品，故聲請人僅係違反食安法第8條第1項、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第6條，相對人應依食安法第4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先命聲請人限期改正。再者，相對人已就聲請人同一行為，先命限期改正，後又以原處分處以90萬元之罰鍰，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此外，系爭食品固有3件，然聲請人「貯存」之行為乃一持續之行為，應認定為違反一行政法上義務之繼續犯，況系爭食品B、C之品名相同，不應視為不同品項，相對人誤認聲請人之行為數為3次，而不當裁處90萬元之罰鍰，自有違誤。又聲請人違反義務之情節輕微，且資力微薄，原處分裁處90萬元之罰鍰，違反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綜上，足認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
　㈡聲請人業就原處分提起訴願，且聲請人之實收資本額僅為50萬元，歷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後，業務更形萎縮，近期未有實質淨利，尚須逐月負擔房租及人事費用成本，若遭執行90萬元之罰鍰，資金缺口將無法填補，恐致聲請人破產而無法營運，屬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迫切情事。
　㈢並聲明：停止原處分之執行。
五、本院查：
　㈠聲請人經營之「○○○○」，經相對人於114年4月15日稽查，查獲系爭食品，嗣相對人認聲請人違反食安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規定，依食安法第2條、第15條第1項、第44條第1項第2款、第52條第1項第1款、第55條、第55條之1、行為數認定標準第2條、裁罰標準第4條，於114年6月23日以原處分處聲請人罰鍰90萬元。聲請人不服，提起訴願，並於訴願繫屬中向本院聲請停止執行等情，有原處分、訴願書、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食品衛生限期改善通知單等影本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9-22頁、第25-34頁、第43頁）。
　㈡聲請人已提起訴願，然未向訴願機關申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乙節，有本院電話紀錄附卷可稽（本院卷第55頁），故本件並無因訴願機關或相對人遲未對停止執行之申請為准駁，造成非即時聲請由本院處理則有難以救濟之緊急情況。而聲請人提起訴願後，既非不能向訴願機關申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自無向本院聲請之必要，則其捨訴願機關而逕向本院聲請停止執行，無異規避訴願程序，而請求本院為行政處分之審查，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應認本件聲請欠缺權利保護必要。
　㈢又聲請人前述四、㈠之主張，係對於原處分合法性之爭執，核屬本案實體爭議，且依現有事證，難認原處分有何不待調查顯然即知之違法，難謂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仍待法院於本案訴訟審酌兩造之主張，並依相關證據綜合判斷。
　㈣至聲請人雖主張其若遭執行90萬元之罰鍰，資金缺口將無法填補，恐致其破產而無法營運等情。惟聲請人若因執行罰鍰而受有損害，核屬財產上之損失，並非無從以金錢估計其價值，依一般社會通念，難認不能以金錢賠償，非屬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前段所稱之「難於回復之損害」，與聲請停止執行之要件不合，自難謂有不能以金錢賠償或難於回復原狀之急迫情況。
　㈤綜上所述，本件停止執行之聲請，核與停止執行之要件不符，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㈥末按裁定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行政訴訟法第188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觀同法第116條第4項規定之整體文義，應認本項所定之「應先徵詢當事人之意見」，主要係在使相對人即行政機關有對應否停止執行為陳述及釋明之機會；尤其聲請停止執行事件，事屬急迫，故此所稱「應先徵詢當事人之意見」，應認屬訓示性規定，即法院得就事件之整體情形斟酌之（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抗字第180號裁定意旨參照）。因本件停止執行之聲請，不符合前述停止執行之要件，本院自無徵詢或聽取當事人意見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審判長法　官　張瑜鳳
　　　　　　　　　　　　　　　法　官　陳彥霖
　　　　　　　　　　　　　　　法　官　謝昀芳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蔡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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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九月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孟儒  





相  對  人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代  表  人  黃建華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原處

    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

    停止。……（第3項）於行政訴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之

    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行政法院亦

    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

    重大影響者，不在此限。」次按訴願法第93條第2項、第3項

    規定：「……（第2項）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者，或

    原行政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

    並非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行政

    處分機關得依職權或依申請，就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

    停止執行。（第3項）前項情形，行政法院亦得依聲請，停

    止執行。」準此，我國法制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停止執行

    為例外，行政機關之處分或決定，在依法撤銷或變更前，具

    有執行力，原則上不因提起行政救濟而停止執行。是於行政

    訴訟起訴前裁定停止執行，必須具備「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

    顯有疑義」,或「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

    情事」之積極要件，及「對公益無重大影響」之消極要件。

    所謂「合法性顯有疑義」，係指依行政處分之形式觀之，其

    違法係明顯，且不待調查即得認定而言，並非行政處分有違

    法事由，即當然構成；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則指損害

    不能回復原狀，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

    復困難的程度，而且其損害不能以相當金錢填補者而言，至

    於當事人主觀認知上難於回復之損害，非屬該條所指難於回

    復之損害；另所謂「急迫情事」，則指原行政處分已開始執

    行或隨時有開始執行之虞。再者，上揭條文所定「對公益無

    重大影響」之消極要件，意指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雖符合前

    揭積極要件，但如對公益有重大影響，仍不許裁定停止執行

    。是以，聲請停止執行事件如未具備積極要件，即應駁回所

    請，核無再審究其消極要件是否具備之必要。又停止執行制

    度係屬暫時之權利保護，非本案救濟程序，法院須於有限時

    間內，依即時可得調查之證據，就停止執行要件事實之存否

    而為認定，聲請人應就其符合停止執行之要件事實負其釋明

    之責，倘停止執行之聲請，經審查結果，於上揭法定要件欠

    缺其一，乃屬要件不備，即應駁回。

二、末按受處分人固得於起訴前向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

    行，惟訴願法第93條第2項既規定受處分人得申請受理訴願

    機關或原處分機關停止執行，自得由上開機關獲得救濟，殊

    無逕向行政法院聲請之必要。且行政訴訟係審查行政處分違

    法之最終機關，若一有行政處分，不待訴願程序即聲請行政

    法院停止原處分之執行，無異規避訴願程序，而請求行政法

    院為行政處分之審查，故必其情況緊急，非即時由行政法院

    予以處理，則難以救濟，否則尚難認有以行政法院之裁定予

    以救濟之必要，應認欠缺保護之必要，而駁回其聲請（最高

    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1487號裁定意旨參照參照）。

三、事實概要：

　　緣聲請人經營之「○○○○（址設臺北市○○區○○路00巷0號）」

    ，經相對人於民國114年4月15日稽查，查獲貯存下列逾期食

    品（以下合稱系爭食品）：㈠「月光牌雙效泡打粉（有效日

    期：114年2月10日）」1罐（置於作業區乾倉，下稱系爭食

    品A）；㈡「英倫早餐茶（有效日期：109年4月25日）」1盒

    （置於作業區置物架，下稱系爭食品B）；㈢「英倫早餐茶（

    有效日期：111年10月5日）」1盒（置於作業區置物架，下

    稱系爭食品C）。嗣相對人認聲請人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下稱食安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規定，依食安法第2條

    、第15條第1項、第44條第1項第2款、第52條第1項第1款、

    第55條、第55條之1、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行政罰行為數認

    定標準（下稱行為數認定標準）第2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第44條第1項罰鍰裁罰標準（下稱裁罰標準）第4條，於11

    4年6月23日以北市衛食藥字第1143026047號裁處書（下稱原

    處分），處聲請人罰鍰新臺幣（下同）90萬元。聲請人不服

    ，提起訴願，並於訴願繫屬中向本院聲請停止執行。

四、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遭查處時，固將系爭食品放置於員工食品放置區，然

    系爭食品A係作為研發新品樣品蛋糕胚之用，系爭食品B、C

    則係作為製作員工餐之用，均非聲請人販售產品之原料、半

    成品或成品，且系爭食品逾有效日期甚久，絕無可能用於擬

    販售予消費者之產品，故聲請人僅係違反食安法第8條第1項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第6條，相對人應依食安法第44條

    第1項第1款規定，先命聲請人限期改正。再者，相對人已就

    聲請人同一行為，先命限期改正，後又以原處分處以90萬元

    之罰鍰，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此外

    ，系爭食品固有3件，然聲請人「貯存」之行為乃一持續之

    行為，應認定為違反一行政法上義務之繼續犯，況系爭食品

    B、C之品名相同，不應視為不同品項，相對人誤認聲請人之

    行為數為3次，而不當裁處90萬元之罰鍰，自有違誤。又聲

    請人違反義務之情節輕微，且資力微薄，原處分裁處90萬元

    之罰鍰，違反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綜上，足認原處分之合

    法性顯有疑義。

　㈡聲請人業就原處分提起訴願，且聲請人之實收資本額僅為50

    萬元，歷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後，業務更形萎縮，近

    期未有實質淨利，尚須逐月負擔房租及人事費用成本，若遭

    執行90萬元之罰鍰，資金缺口將無法填補，恐致聲請人破產

    而無法營運，屬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迫切情事。

　㈢並聲明：停止原處分之執行。

五、本院查：

　㈠聲請人經營之「○○○○」，經相對人於114年4月15日稽查，查

    獲系爭食品，嗣相對人認聲請人違反食安法第15條第1項第8

    款規定，依食安法第2條、第15條第1項、第44條第1項第2款

    、第52條第1項第1款、第55條、第55條之1、行為數認定標

    準第2條、裁罰標準第4條，於114年6月23日以原處分處聲請

    人罰鍰90萬元。聲請人不服，提起訴願，並於訴願繫屬中向

    本院聲請停止執行等情，有原處分、訴願書、臺北市政府衛

    生局食品衛生限期改善通知單等影本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9

    -22頁、第25-34頁、第43頁）。

　㈡聲請人已提起訴願，然未向訴願機關申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

    乙節，有本院電話紀錄附卷可稽（本院卷第55頁），故本件

    並無因訴願機關或相對人遲未對停止執行之申請為准駁，造

    成非即時聲請由本院處理則有難以救濟之緊急情況。而聲請

    人提起訴願後，既非不能向訴願機關申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

    ，自無向本院聲請之必要，則其捨訴願機關而逕向本院聲請

    停止執行，無異規避訴願程序，而請求本院為行政處分之審

    查，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應認本件聲請欠缺權利保護必要

    。

　㈢又聲請人前述四、㈠之主張，係對於原處分合法性之爭執，核

    屬本案實體爭議，且依現有事證，難認原處分有何不待調查

    顯然即知之違法，難謂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仍待法院

    於本案訴訟審酌兩造之主張，並依相關證據綜合判斷。

　㈣至聲請人雖主張其若遭執行90萬元之罰鍰，資金缺口將無法

    填補，恐致其破產而無法營運等情。惟聲請人若因執行罰鍰

    而受有損害，核屬財產上之損失，並非無從以金錢估計其價

    值，依一般社會通念，難認不能以金錢賠償，非屬行政訴訟

    法第116條第3項前段所稱之「難於回復之損害」，與聲請停

    止執行之要件不合，自難謂有不能以金錢賠償或難於回復原

    狀之急迫情況。

　㈤綜上所述，本件停止執行之聲請，核與停止執行之要件不符

    ，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㈥末按裁定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行政訴訟法第188條第3項定

    有明文。又觀同法第116條第4項規定之整體文義，應認本項

    所定之「應先徵詢當事人之意見」，主要係在使相對人即行

    政機關有對應否停止執行為陳述及釋明之機會；尤其聲請停

    止執行事件，事屬急迫，故此所稱「應先徵詢當事人之意見

    」，應認屬訓示性規定，即法院得就事件之整體情形斟酌之

    （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抗字第180號裁定意旨參照）。因本

    件停止執行之聲請，不符合前述停止執行之要件，本院自無

    徵詢或聽取當事人意見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審判長法　官　張瑜鳳

　　　　　　　　　　　　　　　法　官　陳彥霖

　　　　　　　　　　　　　　　法　官　謝昀芳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

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蔡佳芳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地停字第52號

聲  請  人  九月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孟儒  





相  對  人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代  表  人  黃建華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停止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二、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第3項）於行政訴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行政法院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在此限。」次按訴願法第93條第2項、第3項規定：「……（第2項）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者，或原行政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並非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行政處分機關得依職權或依申請，就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停止執行。（第3項）前項情形，行政法院亦得依聲請，停止執行。」準此，我國法制以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停止執行為例外，行政機關之處分或決定，在依法撤銷或變更前，具有執行力，原則上不因提起行政救濟而停止執行。是於行政訴訟起訴前裁定停止執行，必須具備「原行政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或「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及「對公益無重大影響」之消極要件。所謂「合法性顯有疑義」，係指依行政處分之形式觀之，其違法係明顯，且不待調查即得認定而言，並非行政處分有違法事由，即當然構成；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則指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的程度，而且其損害不能以相當金錢填補者而言，至於當事人主觀認知上難於回復之損害，非屬該條所指難於回復之損害；另所謂「急迫情事」，則指原行政處分已開始執行或隨時有開始執行之虞。再者，上揭條文所定「對公益無重大影響」之消極要件，意指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雖符合前揭積極要件，但如對公益有重大影響，仍不許裁定停止執行。是以，聲請停止執行事件如未具備積極要件，即應駁回所請，核無再審究其消極要件是否具備之必要。又停止執行制度係屬暫時之權利保護，非本案救濟程序，法院須於有限時間內，依即時可得調查之證據，就停止執行要件事實之存否而為認定，聲請人應就其符合停止執行之要件事實負其釋明之責，倘停止執行之聲請，經審查結果，於上揭法定要件欠缺其一，乃屬要件不備，即應駁回。

二、末按受處分人固得於起訴前向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惟訴願法第93條第2項既規定受處分人得申請受理訴願機關或原處分機關停止執行，自得由上開機關獲得救濟，殊無逕向行政法院聲請之必要。且行政訴訟係審查行政處分違法之最終機關，若一有行政處分，不待訴願程序即聲請行政法院停止原處分之執行，無異規避訴願程序，而請求行政法院為行政處分之審查，故必其情況緊急，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則難以救濟，否則尚難認有以行政法院之裁定予以救濟之必要，應認欠缺保護之必要，而駁回其聲請（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1487號裁定意旨參照參照）。

三、事實概要：

　　緣聲請人經營之「○○○○（址設臺北市○○區○○路00巷0號）」，經相對人於民國114年4月15日稽查，查獲貯存下列逾期食品（以下合稱系爭食品）：㈠「月光牌雙效泡打粉（有效日期：114年2月10日）」1罐（置於作業區乾倉，下稱系爭食品A）；㈡「英倫早餐茶（有效日期：109年4月25日）」1盒（置於作業區置物架，下稱系爭食品B）；㈢「英倫早餐茶（有效日期：111年10月5日）」1盒（置於作業區置物架，下稱系爭食品C）。嗣相對人認聲請人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規定，依食安法第2條、第15條第1項、第44條第1項第2款、第52條第1項第1款、第55條、第55條之1、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行政罰行為數認定標準（下稱行為數認定標準）第2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4條第1項罰鍰裁罰標準（下稱裁罰標準）第4條，於114年6月23日以北市衛食藥字第1143026047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處聲請人罰鍰新臺幣（下同）90萬元。聲請人不服，提起訴願，並於訴願繫屬中向本院聲請停止執行。

四、聲請意旨略以：

　㈠聲請人遭查處時，固將系爭食品放置於員工食品放置區，然系爭食品A係作為研發新品樣品蛋糕胚之用，系爭食品B、C則係作為製作員工餐之用，均非聲請人販售產品之原料、半成品或成品，且系爭食品逾有效日期甚久，絕無可能用於擬販售予消費者之產品，故聲請人僅係違反食安法第8條第1項、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第6條，相對人應依食安法第4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先命聲請人限期改正。再者，相對人已就聲請人同一行為，先命限期改正，後又以原處分處以90萬元之罰鍰，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此外，系爭食品固有3件，然聲請人「貯存」之行為乃一持續之行為，應認定為違反一行政法上義務之繼續犯，況系爭食品B、C之品名相同，不應視為不同品項，相對人誤認聲請人之行為數為3次，而不當裁處90萬元之罰鍰，自有違誤。又聲請人違反義務之情節輕微，且資力微薄，原處分裁處90萬元之罰鍰，違反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綜上，足認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

　㈡聲請人業就原處分提起訴願，且聲請人之實收資本額僅為50萬元，歷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後，業務更形萎縮，近期未有實質淨利，尚須逐月負擔房租及人事費用成本，若遭執行90萬元之罰鍰，資金缺口將無法填補，恐致聲請人破產而無法營運，屬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迫切情事。

　㈢並聲明：停止原處分之執行。

五、本院查：

　㈠聲請人經營之「○○○○」，經相對人於114年4月15日稽查，查獲系爭食品，嗣相對人認聲請人違反食安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規定，依食安法第2條、第15條第1項、第44條第1項第2款、第52條第1項第1款、第55條、第55條之1、行為數認定標準第2條、裁罰標準第4條，於114年6月23日以原處分處聲請人罰鍰90萬元。聲請人不服，提起訴願，並於訴願繫屬中向本院聲請停止執行等情，有原處分、訴願書、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食品衛生限期改善通知單等影本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9-22頁、第25-34頁、第43頁）。

　㈡聲請人已提起訴願，然未向訴願機關申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乙節，有本院電話紀錄附卷可稽（本院卷第55頁），故本件並無因訴願機關或相對人遲未對停止執行之申請為准駁，造成非即時聲請由本院處理則有難以救濟之緊急情況。而聲請人提起訴願後，既非不能向訴願機關申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自無向本院聲請之必要，則其捨訴願機關而逕向本院聲請停止執行，無異規避訴願程序，而請求本院為行政處分之審查，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應認本件聲請欠缺權利保護必要。

　㈢又聲請人前述四、㈠之主張，係對於原處分合法性之爭執，核屬本案實體爭議，且依現有事證，難認原處分有何不待調查顯然即知之違法，難謂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仍待法院於本案訴訟審酌兩造之主張，並依相關證據綜合判斷。

　㈣至聲請人雖主張其若遭執行90萬元之罰鍰，資金缺口將無法填補，恐致其破產而無法營運等情。惟聲請人若因執行罰鍰而受有損害，核屬財產上之損失，並非無從以金錢估計其價值，依一般社會通念，難認不能以金錢賠償，非屬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前段所稱之「難於回復之損害」，與聲請停止執行之要件不合，自難謂有不能以金錢賠償或難於回復原狀之急迫情況。

　㈤綜上所述，本件停止執行之聲請，核與停止執行之要件不符，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㈥末按裁定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行政訴訟法第188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觀同法第116條第4項規定之整體文義，應認本項所定之「應先徵詢當事人之意見」，主要係在使相對人即行政機關有對應否停止執行為陳述及釋明之機會；尤其聲請停止執行事件，事屬急迫，故此所稱「應先徵詢當事人之意見」，應認屬訓示性規定，即法院得就事件之整體情形斟酌之（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抗字第180號裁定意旨參照）。因本件停止執行之聲請，不符合前述停止執行之要件，本院自無徵詢或聽取當事人意見之必要，附此敘明。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審判長法　官　張瑜鳳

　　　　　　　　　　　　　　　法　官　陳彥霖

　　　　　　　　　　　　　　　法　官　謝昀芳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蔡佳芳

　　　　　　　　　　　　 





